
以
台
北
善
導
寺
達
超
法
師
與
李
子
寬
為
例

戰
後
臺
灣
佛
寺
轉
移
之
探
析
：

陳
昭
伶

摘
要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臺
灣
政
權
轉
移
，
日
據
時
期

遺
下
的
財
產
面
臨
接
收
問
題
。
許
多
寺
院
、
廟
宇
、
教
堂

係
臺
灣
民
眾
捐
獻
、
臺
人
與
日
人
合
資
所
建
，
因
此
中
華

民
國
政
府
在
日
產
資
格
的
認
定
上
出
現
不
少
疑
難
。

本
文
以
﹁
台
北
善
導
寺
﹂
為
例
，
探
討
善
導
寺
為
何

由
達
超
法
師
接
收
寺
產
？
三
年
多
後
，
又
為
何
轉
交
甫
由

大
陸
來
台
的
李
子
寬
居
士
？
除
此
，
網
路
資
料
有
些
用
詞

似
乎
與
史
實
不
符
，
為
此
，
本
文
歸
納
整
理
相
關
文
獻
資

料
，
以
探
析
其
轉
移
之
來
龍
去
脈
，
並
釐
清
疑
點
。

關
鍵
字
：
戰
後  

善
導
寺  

達
超
法
師  

李
子
寬

一
、
戰
後
第
一
位
管
理
人
達
超
法
師

座
落
於
台
北
市
忠
孝
東
路
一
段
的
善
導
寺
，
全
名

﹁
財
團
法
人
台
北
市
淨
土
宗
善
導
寺
﹂
，
原
名
﹁
淨
土
宗

台
北
開
教
院
﹂
。
創
建
於
昭
和
四
年
︵1929

︶
，
為
日
本

淨
土
宗
大
本
山
知
恩
院
派
下
僧
人
世
良
義
成
與
田
村
智
學

二
師
所
軔
建
。

1945

年
，
臺
灣
光
復
，
原
日
本
僧
人
駐
錫
寺
院
之
產

權
如
何
接
收
？
內
政
部
於1946

年
擬
訂
、
施
行
﹁
地
方
政

府
接
收
處
理
日
人
寺
廟
祠
宇
注
意
事
項
﹂
，
其
第
二
項
規

定
：
﹁
凡
日
人
寺
廟
祠
宇
，
應
由
地
方
政
府
一
律
接
收
，

并
登
記
保
管
。
﹂

當
時
，
政
府
一
面
遣
送
日
人
返
日
，
一
面
接
收
島

內
各
部
門
，
僧
寺
院
及
其
所
屬
土
地
房
屋
等
，
在
市
區
最

初
編
入
教
育
局
，
其
他
編
入
日
產
管
理
處
，
後
移
交
公
產

管
理
處
管
理
，
有
的
移
交
臺
僧
代
管
，
有
的
充
為
各
方
暫

用
。

1大
致
說
來
，
日
產
寺
院
多
建
於
都
市
繁
華
、
交
通

便
利
之
處
，
其
所
辦
各
種
事
業
，
亦
活
潑
順
利
，
極
其
盛

況
。

2

台
北
地
區
的
日
產
寺
院
，
總
計
有
八
座
，
其
中
善

導
寺
佔
地
約
兩
千
坪
，
可
說
是
少
數
規
模
特
別
龐
大
的
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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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。
由
於
交
通
位
置
優
越
，
除
了
吸
引
政
府
單
位
的
佔
據

利
用
外
，
在
戰
後
的
當
時
也
吸
引
不
少
大
陸
籍
僧
侶
的
目

光
。

了
中
老
和
尚
於
︿
善
導
寺
沿
革
﹀
中
記
載
：

﹁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︵1945

年
︶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
日
本
戰
敗
，
宣
告
投
降
，
二
戰
結
束
。
本
寺
主

持
日
僧
吉
永
省
三
師
返
回
日
本
。
十
月
二
十
五

日
…
…
本
寺
由
台
北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接
管
，
教
育

局
指
派
比
丘
尼
達
超
法
師
為
管
理
人
。
惟
寺
內
各

殿
堂
均
為
市
政
府
各
單
位
佔
據
，
有
台
北
市
兵
役

科
、
交
通
大
隊
、
兵
役
協
會
及
新
兵
招
待
所
等
機

構
與
其
眷
屬
，
出
家
人
只
居
住
於
大
殿
左
側
之
寮

房
中
。
﹂

3

日
本
淨
土
宗
台
北
別
院
︵
善
導
寺
︶
由
台
北
市
政
府

教
育
局
接
管
，1945

年
十
月
，
教
育
局
指
派
達
超
法
師

4

︵1907-1975

︶
為
戰
後
第
一
位
管
理
人
。
原
善
導
寺
及
其

所
屬
布
教
所
，
交
達
超
法
師
住
持
接
管
，
法
師
僅
接
下
善

導
寺
與
竹
山
布
教
所
二
處
，
餘
均
委
予
他
人
管
理
。

1932

年
，
達
超
法
師
與
玄
清
法
師
︵1904-1987

︶
一

同
受
聘
住
持
德
山
寺

5

。1937

年
間
赴
日
本
京
都
女
眾
佛

學
院
進
修
，
主
修
二
十
四
科
，
四
年
畢
業
返
台
。1940

年

九
月
，
再
度
赴
日
，
到
淨
土
宗
大
本
山
知
恩
院
求
受
比
丘

尼
戒
，
十
一
月
戒
期
圓
滿
回
國
。1942

年
日
本
皇
民
化
運

動
，
設
立
﹁
淨
土
宗
德
山
教
會
所
﹂
，
後
更
名
為
﹁
淨
土

宗
德
山
岩
寺

6

﹂
。
應
是
其
在
京
都
留
學
、
在
淨
土
宗
知

恩
院
受
戒
之
背
景
，
故
被
指
派
為
管
理
人
。

二
、
戰
後
第
二
位
管
理
人
李
子
寬

1948

年
十
二
月
，
李
子
寬
︵1882-1973

年
︶
居
士
又

為
何
成
為
第
二
位
管
理
人
，
了
中
老
和
尚
於
︿
善
導
寺
沿

革
﹀
記
載
：

﹁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︵1948

年
︶
十
二
月
十
三

日
，
達
超
法
師
將
本
寺
之
管
理
權
交
給
李
子
寬
居 達超法師（右）與玄清法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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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旅
途
上
，
曾
提
到
目
前
善
導
寺
現
任
住
持
洪
達

超
有
意
將
寺
讓
出
，
作
為
弘
法
之
用
，
洪
李
雙
方

在
見
面
之
後
，
洪
達
超
知
道
李
子
寬
為
太
虛
大
師

的
弟
子
，
又
是
中
國
佛
教
會
常
務
理
事
，
便
明
確

地
表
示
願
意
讓
給
他
。
於
是
以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作

為
補
償
住
持
人
修
理
及
設
備
費
用
，
随
即
於
民
國

三
十
七
年
︵1948

︶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，
請
台
北

市
佛
教
會
理
事
曾
景
來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委

員
陳
德
昭
為
證
人
，
由
洪
達
超
住
持
書
據
，
完
成

點
交
。

9

﹂

范
先
生
認
為
達
超
法
師
讓
出
善
導
寺
的
動
機
為
﹁
弘

法
之
用
﹂
，
﹁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﹂
乃
﹁
作
為
補
償
住
持
人

修
理
及
設
備
費
用
﹂
。

李
子
寬
自
敘
這
筆
費
用
的
來
源
：

﹁
其
實
我
在
成
功
企
業
公
司
，
孫
張
晶
美
，
即
孫

立
人
將
軍
之
太
太
來
公
司
，
交
四
千
萬
元
給
我
，

說
留
作
佛
教
事
業
之
用
。
我
當
為
說
，
現
在
台
北

善
導
寺
，
我
已
與
住
持
洪
達
超
約
定
，
交
我
為
弘

揚
佛
法
之
用
，
補
償
他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，
孫
太
太

發
願
出
一
千
萬
元
，
我
出
五
百
萬
元
。

10

﹂

孫
張
晶
美
居
士
︵
孫
立
人
將
軍
之
夫
人
︶
出
一
千
萬

元
，
李
子
寬
自
己
出
五
百
萬
元
。
事
後
，
李
子
寬
又
支
付

士
，
經
台
北
市
佛
教
會
理
事
曾
景
來
居
士
及
台
北
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委
員
陳
德
昭
先
生
監
交
。

7

﹂

李
子
寬
來
台
後
，
希
望
覓
得
一
所
佛
教
道
場
，
以
推

動
太
虛
大
師
之
弘
法
利
生
事
業
。
李
子
寬
居
士
對
善
導
寺

的
接
管
過
程
有
詳
細
敘
述
：

﹁
我
見
洪
達
超
，
他
發
願
將
善
導
寺
讓
出
，
為
弘

揚
佛
法
，
興
辦
佛
教
文
化
教
育
之
用
。
他
知
道
我

是
太
虛
大
師
的
弟
子
，
且
為
中
國
佛
教
會
常
務
理

事
，
願
讓
給
我
。
我
問
有
無
代
價
，
他
說
要
台

幣
三
千
萬
元
。
我
答
寺
廟
為
佛
教
僧
團
所
有
，
不

可
論
買
賣
，
只
可
以
補
償
住
持
人
修
理
及
設
備
等

費
用
，
我
可
給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。
他
慨
然
應
允
。

8

﹂

兩
人
皆
有
共
識
：
﹁
善
導
寺
成
為
推
動
太
虛
大
師
理

念
之
弘
法
道
場
﹂
、
﹁
我
已
與
住
持
洪
達
超
約
定
交
我
為

弘
揚
佛
法
之
用
﹂
，
且
李
居
士
用
了
﹁
發
願
﹂
、
﹁
為
弘

揚
佛
法
與
辦
佛
教
文
化
教
育
之
用
地
﹂
、
﹁
慨
然
應
允
﹂

等
文
字
記
錄
達
超
法
師
的
宗
教
情
懷
，
臺
幣
一
千
五
百
萬

元
是
﹁
補
償
住
持
人
修
理
及
設
備
等
費
用
﹂
。

范
國
展
先
生
在
其
論
文
︿
接
管
與
經
營
善
導
寺
﹀
之

章
節
，
主
要
依
據
李
子
寬
︽
百
年
一
夢
記
︾
內
容
分
析
：

﹁
有
一
次
在
與
曾
景
來
訪
問
完
台
中
佛
教
會
的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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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介
人
五
十
萬
元
，
維
修
寺
院
房
屋
五
十
萬
元
。

三
、
「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」
台
幣
的
疑
點

李
子
寬
與
孫
張
晶
美
居
士
﹁
以
台
幣
一
千
五
百
萬

元
﹂
接
下
善
導
寺
，
原
是
一
樁
傳
承
太
虛
大
師
人
生
佛
教

理
念
的
佳
話
，
可
惜
的
是
有
書
籍
與
報
導
提
及
此
事
，
以

﹁
購
下
﹂
、
﹁
買
下
﹂
、
﹁
買
下
來
﹂
、
﹁
頂
得
﹂
、

﹁
買
回
﹂
、
﹁
籌
建
﹂
、
﹁
收
回
﹂
等
等
敘
述
，
網
路
上

又
有
以
小
說
敘
述
手
法
渲
染
，
雙
方
似
乎
為
了
高
價
的
費

用
而
鬧
得
不
愉
快
。

印
順
導
師

11

︵1906-2005

︶
在
︿
漫
天
風
雨
三
部

曲
﹀
一
文
中
敘
述
：

﹁
善
導
寺
是
李
子
寬
與
孫
︵
立
人
將
軍
夫
人
︶
張

清
揚
居
士
，
捐
一
筆
錢
而
以
世
界
佛
學
苑
名
義
接

下
來
的
。

12

﹂

印
順
導
師
以
﹁
接
下
來
的
﹂
敘
述
此
事
。
又
，
演
培

法
師

13

︵1917-1996

︶
曾
在
︿
印
公
任
善
導
寺
住
持
﹀
一

文
中
敘
及
此
段
歷
史
：

﹁
︵
李
子
寬
︶
偶
而
與
人
談
及
善
導
寺
，
知
是
達

超
尼
寺
住
持
，
乃
設
法
與
之
聯
絡
，
待
見
面
接
談

後
，
達
師
知
李
老
是
太
虛
大
師
弟
子
，
亦
是
中
國

佛
教
會
常
務
理
事
，
更
是
黨
國
元
老
，
對
佛
教
文

玄清達超二老，於1934年制定共住規約，給建僧工作立下堅穩有力的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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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教
育
極
為
熱
心
的
信
徒
，
當
即
表
示
願
將
善
導

寺
交
出
，
作
為
佛
教
弘
法
之
用
。
超
師
等
進
住
，

曾
略
予
修
理
，
花
過
一
筆
費
用
，
子
老
不
願
白
得

此
寺
，
經
過
一
再
商
洽
，
願
以
一
千
五
百
萬
舊
臺

幣
，
作
為
補
償
，
不
談
買
賣
。
超
師
深
明
大
義
，

子
老
亦
極
爽
快
，
不
願
有
背
因
果
，
乃
有
今
日
所

謂
善
導
寺
首
剎
。
﹂

14

文
中
紀
錄
達
超
法
師
曾
花
過
一
筆
費
用
修
理
寺
院
，

一
千
五
百
萬
是
作
為
補
償
，
並
不
是
買
賣
寺
產
，
且
書
明

是
﹁
舊
﹂
臺
幣
。1948

年
，
舊
臺
幣
幣
值
大
幅
貶
值
，
物

價
飆
升
。
為
了
恢
復
經
濟
秩
序
而
進
行
幣
制
改
革
，
臺
灣

省
政
府
在1949
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公
布
舊
臺
幣
四
萬
元
折
合

新
臺
幣
一
元
。

15

依
此
，
舊
臺
幣
一
千
五
百
萬
元
即
新
臺

幣
三
百
七
十
五
元
，
充
其
量
只
﹁
補
償
住
持
人
修
理
及
設

備
等
費
用
﹂
。

四
、
李
子
寬
接
管
善
導
寺
後
的
發
展

演
培
法
師
與
李
子
寬
皆
記
錄
達
超
法
師
懇
切
企
盼
善

導
寺
可
以
有
因
緣
善
加
運
用
，
進
一
步
發
展
佛
教
文
化
教

育
事
業
。
此
外
，
李
子
寬
敘
述
接
手
善
導
寺
後
的
發
展
：

﹁
翌
年
二
月
，
大
醒
法
師
來
台
掛
單
在
善
導
寺
，

並
自
浙
江
奉
化
雪
竇
寺
攜
來
︽
海
潮
音
︾
月
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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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卷
第
五
期
開
始
於
善
導
寺
出
版
發
行
。
自

此
，
︽
海
潮
音
︾
在
台
灣
發
行
。
當
時
，
達
超
法

師
與
其
弟
子
慧
明
、
慧
文
、
證
蓮
等
人
仍
住
於
寺

內
，
照
應
大
醒
法
師
。
逮1950

年
二
月
，
達
超

法
師
才
回
竹
山
德
山
寺
調
養
。

16

﹂

兩
方
仍
保
持
良
好
的
互
動
，
達
超
法
師
與
其
弟
子
慧

明
．
慧
文
、
證
蓮
等
人
仍
住
於
善
導
寺
一
年
多
，
共
同
護

持
大
醒
法
師

17

︵1900-1952

︶
和
︽
海
潮
音
︾
雜
誌
，
直

至1950

年
二
月
才
返
回
竹
山
德
山
寺
。

李
子
寬
在
接
管
善
導
寺
之
後
，
照
料
大
陸
籍
僧
伽
，

發
行
太
虛
大
師
創
刊
之
︽
海
潮
音
︾
雜
誌
，
邀
請
大
德
居

士
四
十
八
人
組
成
善
導
寺
護
法
會
，
維
護
常
住
，
依
彌
陀

佛
四
十
八
願
，
設
立
淨
土
宗
共
修
會
。

18

後
在
善
導
寺
發

起
舉
辦
﹁
仁
王
護
國
法
會
﹂
。1948-1954
年
之
間
，
先
後

聘
大
醒
、
章
嘉
、
南
亭
、
印
順
諸
法
師
為
導
師
。
善
導
寺

的
確
有
進
行
弘
揚
佛
法
、
興
辦
佛
教
文
化
事
業
，
符
合
當

初
達
超
法
師
之
期
望
。

五
、
達
超
法
師
返
回
德
山
寺
後
的
發
展

德
山
寺
目
前
管
理
人
為
德
學
法
師
︵1948-

︶
19

，

彰
化
二
水
人
，
淡
江
大
學
畢
業
，
高
中
時
期
即
進
住
德
山

寺
，
在
瑞
竹
國
中
任
教
五
年
。1978

年
︵
農
曆
六
月
十
一

日
︶
於
德
山
寺
落
髮
出
家
，
在
福
嚴
佛
學
院
教
書
六
年
，

1984

年
返
回
德
山
寺
。

德
學
法
師
描
述
他
的
師
公
在
竹
山
弘
化
的
情
景
：

我
有
兩
位
師
公
玄
清
上
人
與
達
超
上
人
，
小
師
公

達
超
法
師
曾
任
善
導
寺
住
持
，
他
是
萬
華
人
，
接

管
善
導
寺
後
，
為
修
繕
善
導
寺
並
添
購
法
器
經

書
，
師
公
曾
變
賣
萬
華
俗
家
房
產
，
李
子
寬
居
士

給
的
一
千
五
百
萬
﹁
舊
﹂
臺
幣
就
是
補
償
上
述
開 德山寺大殿供奉觀世音菩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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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端上人（中）、達超法師、玄清法師與信眾、信徒合影。
（前排右一為兒童時代的黃謙，今之德學法師）

支
的
費
用
。

曾
聽
師
公
說
，
接
掌
善
導
寺
時
，
大
部
分
法
器
都

被
帶
走
了
，
只
好
自
籌
經
費
，
添
購
大
磬
、
木

魚
、
法
器
、
經
書
…
…
等
。
當
時
生
活
很
拮
据
，

和
我
師
父
慧
明
上
人
在
台
北
的
日
常
生
活
，
還
得

由
德
山
寺
補
貼
提
供
。
後
來
，
李
子
寬
來
找
他
，

想
在
善
導
寺
成
立
經
書
流
通
處
，
興
辦
世
界
佛
學

苑
。
小
師
公
覺
得
很
好
，
可
以
充
分
運
用
善
導
寺

興
辦
佛
教
教
育
事
業
弘
法
利
生
，
便
將
道
場
交
給

李
子
寬
，
小
師
公
回
到
德
山
寺
領
眾
用
功
。

五
、
六
○
年
代
，
台
灣
老
百
姓
生
活
很
困
難
，
竹

山
窮
鄉
僻
壤
，
信
眾
的
生
活
更
是
艱
辛
。
德
山
寺

是
傳
統
的
老
道
場
，
從
小
我
看
到
的
多
是
自
耕
自

給
，
常
住
大
眾
的
生
活
醫
療
，
道
場
的
建
設
維

修
，
在
在
需
要
經
費
，
負
擔
很
沉
重
，
所
以
大
家

都
很
節
儉
。
兩
位
師
公
和
師
父
們
同
心
協
力
，
胼

手
胝
足
，
耕
作
種
田
以
儲
備
道
糧
，
三
餐
主
食
常

是
地
瓜
飯
。
但
雖
然
刻
苦
，
兩
位
師
公
卻
仍
慈
悲

親
切
地
協
助
民
眾
，
解
決
各
種
問
題
，
諸
如
：
生

活
不
濟
、
無
力
就
醫
、
兒
童
失
學
、
大
人
失
業
，

甚
至
排
難
解
紛
等
。
不
論
誰
來
，
師
公
總
有
求
必

應
。
當
時
，
鄉
下
醫
療
條
件
不
佳
，
也
有
民
眾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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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半
夜
請
師
公
下
山
急
救
的
，
我
看
到
的
師
公
，

是
袈
裟
下
數
不
盡
的
慈
悲
身
影
。

20

達
超
法
師
與
弟
子
返
回
竹
山
，
面
對
破
舊
的
寺
容
，

與
玄
清
法
師
決
心
重
興
道
場
，
合
力
積
極
建
設
德
山
寺
。

1950

、1958
年
，
陸
續
舖
柏
油
路
、
建
大
慈
講
堂
，
在
資

金
不
足
的
情
況
下
，
寺
眾
早
晚
到
清
水
溪
搬
石
頭
，
也
到

中
崎
糖
廠
打
磚
，
搬
回
以
作
建
設
之
用
。

玄
清
達
超
二
法
師
在
建
設
寺
院
的
同
時
，
也
竭
盡
心

力
弘
法
利
生
，
建
立
僧
團
，
接
引
地
方
信
眾
。1954

年
，

假
竹
山
布
教
所
成
立
﹁
竹
山
念
佛
會
﹂
，
達
超
上
人
每
週

下
山
引
導
念
佛
並
作
開
示
，
開
啟
竹
山
學
佛
共
修
風
氣
。

1958

年
大
慈
講
堂
完
工
，
即
常
講
經
說
法
接
引
信
眾
。

1962

年
重
建
大
雄
寶
殿
，
歷
時
兩
年
落
成
，
德
山
寺
自
此

成
為
一
座
巍
峨
莊
嚴
的
佛
教
聖
地
。

目
前
，
德
山
寺
住
眾
六
十
餘
人
，
皆
秉
前
輩
樸
質
勤

奮
家
風
，
日
則
認
真
習
教
作
務
，
夜
則
息
心
念
誦
禪
修
，

樹
立
純
正
清
淨
的
佛
教
風
範
，
以
潛
移
默
化
逐
漸
物
化
的

社
會
。德

山
寺
是
山
林
清
修
道
場
，1984

年
起
隨
緣
開
設
念

佛
共
修
、
青
少
年
冬
令
營
、
成
人
佛
學
研
習
班
、
兒
童
讀

經
班
、
老
人
讀
經
班
等
課
程
，
目
前
已
是
竹
山
鹿
谷
地
區

民
眾
的
信
仰
中
心
。

六
、
結
語

去
年
年
底
，
德
山
寺
中
含
法
師
致
電
海
潮
音
雜
誌

社
，
索
取
缺
期
的
︽
海
潮
音
︾
，
由
於
德
山
寺
與
善
導

寺
、
︽
海
潮
音
︾
有
段
非
常
時
期
的
因
緣
，
我
想
知
道
達

超
法
師
返
回
竹
山
後
的
發
展
情
況
，
還
有
七
十
多
年
後
的

德
山
寺
今
日
又
是
如
何
，
因
此
前
往
竹
山
專
訪
，
很
感
謝

年
近
80
的
﹁
七
師
公
﹂
德
學
法
師
，
在
觀
音
聖
誕
法
會
翌

日
接
受
我
的
專
訪
。

德
學
法
師
在
樸
實
無
華
的
會
客
室
中
，
敘
述
早
期

親
近
兩
位
師
公
達
超
法
師
與
玄
清
法
師
所
見
的
實
況
。
法

師
始
終
保
持
和
緩
口
吻
，
展
現
無
比
的
柔
和
力
，
攝
受
著

我
的
專
注
，
言
談
間
散
發
著
不
可
撼
動
的
堅
毅
。
談
及
佛

法
，
遣
詞
用
句
又
皆
極
切
要
明
白
。
法
師
的
學
養
與
修
行

實
踐
，
充
分
表
露
無
遺
。

﹁
德
山
寺
﹂
大
殿
供
奉
觀
世
音
菩
薩
，
匾
額
落
款
甲

辰
年
︵1964

︶
三
月
，
即
達
超
、
玄
清
兩
師
在
當
年
所
建

的
大
殿
，
大
門
對
聯
書
寫
：

德
光
被
大
地
普
渡
眾
生
離
苦
海

山
門
開
覺
路
常
教
赤
子
上
慈
航

其
大
慈
悲
心
普
渡
眾
生
，
至
今
仍
引
領
著
德
山
寺
常

住
與
信
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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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曾
景
來
：
︿
日
產
寺
院
之
變
遷
﹀
，
收
於
張
曼
濤
主
編
︽
現
代
佛
教

學
術
叢
刊
︾
第
87
冊
︽
中
國
佛
教
史
論
集
．
臺
灣
佛
教
篇
︾
︵
臺

北
：
大
乘
文
化
出
版
社
，1979

年
1
月
初
版
︶
，
頁149

。

2. 

同
上
，
頁148-149

。

3. 

了
中
編
撰
：
︿
善
導
寺
沿
革
︵
一
︶
﹀
，
︽
海
潮
音
雜
誌
︾
第
97
卷

第
8
期
︵
台
北
：
海
潮
音
雜
誌
社
，2008

年
8
月
︶
，
頁2-3

。

4. 

達
超
法
師
，
台
北
萬
華
人
，
俗
名
洪
彩
鳳
，1907

年
6
月
26
日
生
於

台
北
，
18
歲
畢
業
於
台
北
第
三
高
女
︵
今
中
山
女
高
︶
，
20
歲
與
松

山
石
再
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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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褵
，
婚
後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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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故
，
遂
感
人
生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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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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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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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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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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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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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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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
覽
日
期
：2025

年

4
月
1
日
。

7. 

同
註
3
，
頁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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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

李
子
寬
：
︽
百
年
一
夢
記
︾
︵
自
署
出
版
，1961

年
︶
，
頁334-

335

。

9. 

范
國
展
：
︽
李
子
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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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台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︵1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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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19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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︾
，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歷
史
學
系
碩
士
論
文
，2016

年
，

頁
31
。

10. 

同
註
8
，
頁335

。

11. 

印
順
導
師
，
浙
江
海
寧
︵
今
屬
嘉
興
︶
人
。
畢
生
推
行
人
間
佛
教
，

著
作
大
致
分
為
︽
妙
雲
集
︾
、
︽
華
雨
集
︾
以
及
單
獨
專
著
三
大

類
。
曾
以
︽
中
國
禪
宗
史
︾
一
書
，
獲
頒
日
本
大
正
大
學
的
正
式
博

士
學
位1952

年
9
月
，
回
到
台
灣
，
李
子
寬
居
士
聘
為
善
導
寺
住

持
。1953

年
1
月
，
接
︽
海
潮
音
︾
雜
誌
社
社
長
。

註
釋

12. 

印
順
導
師
：
︽
平
凡
的
一
生
︾
，
收
入
妙
雲
集
︽
華
雨
香
雲
︾
︵
臺
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2003

年
4
月
，
初
版
二
刷
︶
，
頁
67
。

13. 

釋
演
培
︵1918-1996

︶
，
俗
姓
李
，
法
名
演
培
，
法
號
諦
觀
，
生

於
江
蘇
揚
州
邵
伯
鎮
，
親
近
太
虛
大
師
和
印
順
大
師
的
入
門
弟
子
。

法
師
是
當
代
著
名
的
佛
教
學
者
，
著
述
等
身
，
已
結
集
的
︽
諦
觀
全

集
︾
三
十
四
冊
、
︽
諦
觀
續
集
︾
十
二
冊
，
共
八
百
萬
言
。

14. 

演
培
法
師
：
︽
一
個
凡
愚
僧
的
自
白
︾
︵
台
北
市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
1989

年
︶
，
頁204-205

。

15. 

舊
臺
幣
於1950

年
︵
民
國
39
年
︶
1
月
14
日
正
式
停
止
流
通
遭
到
淘

汰
。

16. 

同
註
8
，
頁336

。

17. 

大
醒
法
師
，
江
蘇
東
臺
人
，
俗
姓
袁
。
法
名
機
警
。
太
虛
大
師
賜
號

﹁
大
醒
﹂
，
因
以
字
行
。1928

年
，
應
太
虛
之
命
，
至
廈
門
南
普
陀

寺
，
任
監
院
，
主
持
閩
南
佛
學
院
。1946

年
秋
，
繼
太
虛
大
師
住
持

奉
化
雪
竇
寺
。1948

年
，
復
主
編
海
潮
音
，
攜
海
潮
音
來
臺
復
刊
，

兼
任
善
導
寺
導
師
。1950

年
，
移
住
新
竹
香
山
。1952

年
12
月
13
日

示
寂
。

18. 

同
註
8
，
頁336

。

19.	1997

年
管
理
人
轉
由
德
學
法
師
負
責
。2003

年
，
寺
名
由
淨
土
宗
德

山
岩
寺
正
式
變
更
登
記
為
德
山
寺
。2009

年
5
月
，
由
德
翰
法
師
傳

承
住
持
職
務
。

20. 2025

年
3
月
19
日
，
筆
者
在
南
投
縣
竹
山
鎮
德
山
寺
訪
談
德
學
法

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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